
主管機關及相關單位執行重點整理

114年2月5日發布



考古遺址施工監看注意事項

依據《文資法施行細則》第27條第2項第4款規定。
為落實考古遺址之施工監看，主管機關或相關單
位應注意及處理程序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
建立通報與停工機制。

確保考古遺址於工程進行時不被破壞。

強化考古遺址與營建工程兼顧的機制。

1



考古遺址施工監看注意事項

1
指定
考古遺址

列冊
考古遺址

2
疑似
考古遺址

3

4
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或承
諾事項辦理之施工監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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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於工程進行整地或各種下挖行
為時，由考古專業人員從旁進行
監視與調查，注意有無任何具考
古價值的遺物、遺跡、墓葬、考
古現象或文化層等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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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通過後才能執行施工監看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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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送施工監看計畫
予主管機關審查

完成施工監看工作後
製作考古遺址施工監看報告
送主管機關審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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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公尺
主管機關為文化部

主管機關為所在地縣市政府
監看範圍涉國定考古遺址周邊五百公尺者

國定考古遺址

• 施工監看計畫應另通知中央主管機關（文化部）
• 監看報告應另送中央主管機關（文化部）備查



主管機關
審查監看計畫及報告、接受通報、辦理會勘
*指定、列冊、疑似考古遺址之主管機關為所在地縣市政府。
*國定考古遺址之主管機關為文化部。

負責現場監看與紀錄，可要求施工單位停工，通報
主管機關
*相關人員資格請參考下一頁內容。

監看
單位/人員

配合監看進場、停工、通報機制
施工單位

三方應建立聯繫窗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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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可以提出施工監看計畫?
符合《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》第四條及第五條
規定之考古學者專家、學術或專業機構。

- 學士學位（考古或人類學相關）＋ 5年以上發掘經驗 ＋ 2篇以上發掘報告。
- 碩士學位（考古或人類學相關）＋ 3年以上發掘經驗 ＋ 1篇以上發掘報告。
- 博士學位（考古或人類學相關）＋ 1年以上發掘經驗。

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

或由符合上述規定之考古學者專家、學術或專業機構擬寫計畫，並由主辦機
關提送。

考古學者專家

- 具有考古學專業。
- 聘僱有前條所定資格之學者專家二人以上。
- 具備出土遺物保管維護之設備、場所及人員。
- 具備出土遺物整理研究之場所。
- 具備符合安全及保護條件之文物典藏空間。

應具備下列條件學術或專業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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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可以擔任施工監看人員?

具有考古遺址施工監看工作實務經驗並經主管機關審核
認定者。

符合前項辦法第八條之發掘現場常駐考古人員資格者。

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

- 5年以上考古遺址發掘實務經驗。
- 學士學位（考古或人類學相關），並具 3年以上發掘實務經驗。
- 碩士以上學位（考古或人類學相關）。

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常駐考古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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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緣起與簡介

工程概述（相關地點現況、施工位置圖及照片）

計畫內容（監看地點及範圍、監看頻率、監看工項、執
行方法、期程、經費來源、經費編列表）

團隊組成（附上相關資格文件）

出土遺物保管維護計畫

委託監看需求單位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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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切結書可由主辦機關或工程單位開立



監看人員應在現場密切觀察地層堆積、土質與土
色變化，並以照相、繪圖、塡表方式記錄。

若判定為原堆積文化層、墓葬或人骨，應要求立
即停工，並通報主管機關依程序處理。

如發現遺物、遺跡、墓葬、人骨或文化層等考古
遺留，應立即要求暫停施工，進行細部記錄、採
集與分析地層堆積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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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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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立即停工，保護現場

2拍照與標示發現位置與範圍

3

4主管機關邀集專家學者進行會勘

通報主管機關（電話/書面/e-mail）

屬文資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情形者，應將會勘結果再送審議會審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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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緣起與簡介

監看地點及範圍（現況、施工位置圖及照片）

報告內容（監看頻率、監看工項、執行方法、期程及
土方運入來源與運出處置之地點）

監看經過與結果

建議事項(提供予主管機關及工程開發單位之建議)

監看日誌、遺物清冊(無遺物則免)、監看人員與工程
單位現場簽到簿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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